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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特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的要求，对唯特偶进行了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现将培训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培训基本情况

时间：2025 年 12 月 12 日

培训方式：现场授课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地点：公司会议室

参会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

等相关人员

二、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中，国金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课件展示、现场讲解及交流的形式向

被培训人员就以下内容进行了重点培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规则，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募集资金监管以

及市场案例解读等进行培训。在现场培训过程中，国金证券保荐代表人及督导项

目组人员解答了企业咨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

现场培训后，国金证券向唯特偶提供了讲义课件及相关学习资料，提请公司

转发至其他因故未参加培训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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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

三、培训总结

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工作过程中，唯特偶参训人员认真学习并充分沟通，积

极配合。通过此次培训授课，使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及

以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了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和规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的

规范运作意识，达到了预期的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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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谢丰峰 幸思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